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工程简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部署 1口勘探井（苏 1-斜 31井探井项目），

钻井进尺 1840m，采用二开井身结构。本项目主体工程包括钻前工程、

钻井工程、完井工程三部分，辅助工程包括给排水、供电等。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450.1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59.5 万元，占

总投资的 13.22%；实际总投资 407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52万元，

占总投资的 13.51%。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设

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

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5 年 6月，乌鲁木齐天辰创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苏

1-斜 31 井探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5 年 7 月 4 日，塔城地区

生态环境局以“塔地环审〔2025〕135 号”文对该工程予以批复。

本项目于 2025 年 7 月 20 日开钻，2025 年 8月 6日钻井完井。

2025 年 10 月，建设单位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工程竣环境保护

设施验收工作；

2025 年 10 月，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

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5 年 8月 11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进行了公示。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金云鹏，

15288884143）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遗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

以及反馈或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

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

众支持该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况

3.1.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新春公司 QHSSE 管理督查部有专职人员负责监督各管理区和计

量集输中心的安全环保工作，各基层单位配有安全环保工作人员。为

了贯彻执行各项环保法规，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表及

批复中的环保措施，结合该项目的运营实际情况，新春公司建立健全

了一系列 QHSSE 管理制度。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各参建单位和

属地管理单位的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定了巡

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此外，项目属地管理

单位不定期对项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制定了各类设备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现场操

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保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

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逐级汇报及时解决问题，确保环保设

施的正常运行。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提高对重大事故和险情的应急救援处理能力，确保在发生事

故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新春公司建立了事故应

急救援体系，制定并不断完善了各种事故发生后详细的应急预案。

项目属地管理单位对有可能突发的情况，编制了现场应急处置方

案，配备了控制污染的应急设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

组织相关职工进行了应急培训，定期组织演练。

3.1.3 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1.钻井过程产生的钻井废水与钻井泥浆、岩屑一同进入不落地处

理系统，由山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处理；试油废水定期

由罐车运至春风二号联合站进行处理。

2.钻井期间通过采取道路硬化，洒水抑尘，物料临时堆放和运输

须采取篷布遮盖等措施降低施工期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水

钻井期间的废水主要来源于钻井作业时产生的钻井废水、试油废

水和生活污水。

井场废水主要为钻井废水，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进行处理。

钻井废水与钻井泥浆、岩屑一同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由山东奥友环

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处理；本项目完钻后进行阶段性试油，试油

废水由罐车运至春风二号联合站进行处理；钻井期间油田钻井队在生



活营地设置临时收集罐，用于生活污水收集，产生后定期交由克拉玛

依前山石油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2、废气

钻井期间的废气主要来源于钻井作业时柴油机组的燃烧废气、

汽车尾气、施工扬尘及事故放喷气。

柴油机组和汽车使用的是合格油品，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施

工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根据调查，该井在钻井过程中，未发生井喷，不产生事故放喷废气。

3、噪声

本项目钻井期噪声主要产生于钻井作业及道路建设等施工活动

中。其噪声源主要包括钻井中的柴油发电机、柴油机及钻井设备，

以及建设中的挖土机、推土机、轮式装载车、电焊机等。

在钻井过程中，加强施工管理和设备维护，有效降低了噪声对

环境的影响，且井场周围 200m 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钻井期间

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钻井泥浆岩屑、生活垃圾等。

本项目产生废弃泥浆连同钻井岩屑一同进入随钻不落地处理系

统处理，处理后，由山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用于综合利用（井场修路及铺垫井场等）；生活垃圾定期由

克拉玛依前山石油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拉运至 128 团生活垃圾暂存点，

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4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乌鲁木齐天辰创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苏 1-斜 31 井

探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塔地环审〔2025〕135 号）意

见内容，对照本项目实际建设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结合《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

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石

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9〕910

号），本项目主要是井深的变动，无重大变动。

5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无重大变动，不需要整改。

6 建议

加强日常巡检工作，定期修订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并

组织演练，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7 其它说明

2023 年 8 月 2 日，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

并颁布了《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于 2023 年 8月 2 日在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备案编

号：654200-2023-056-L。


